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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環保基建項目補充資料 

 

 

(i) 5163DR: 新界東北堆填區擴建計劃 

(ii) 5164DR: 新界東南堆填區擴建計劃 

(iii) 5165DR: 新界西堆填區擴建計劃  

 
 

在 2013 年 5 月 27 日及 2013 年 6 月 1 日的環境事務委

員會會議上，委員要求當局就以下事項提供補充資料：  

 

 

政府過往曾否承諾或“答應＂關閉現時的新界東南堆填區，令

公眾及該區人士誤以為該堆填區會於 2011/12 年度關閉？ 

 

2.  自2004年新界東南堆填區擴建計劃開展以來，環境保護

署(環保署)一直採取公眾持續參與的方式，讓法定機構、非法

定組織及區內團體(包括西貢區議會)共同參與。主要公眾諮詢

／參與活動的摘要載於在2013年5月27日會議上提交的環境事

務委員會第CB(1)1079/12-13(01)號文件附件C2。在諮詢過程

中，環保署清楚表示，在新界東南堆填區耗盡前進行擴建是重

要及必需的。向西貢區議會提交的主要諮詢文件載於附錄A，

以供參考。此外，政府在2005年向公眾發表《都市固體廢物管

理政策大綱(2005-2014)》，載述了採用三層架構的全面廢物

管理策略：首重避免和減少產生廢物，然後是將廢物再用、回

收及循環再造，最後是減少廢物體積。除訂定明確的目標、措

施及推行時間表外，該公共政策文件亦闡明擴建三個堆填區的

計劃和需要。 

 

 

 

CB(1)1364/12-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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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將軍澳第 86 區(日出康城地盤)住宅發展規劃的一些背景

資料 

 

3. 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在 2011 年 11 月和 12 月與申

述者舉行的會議上，就將軍澳第 86 區(即日出康城)的住宅發

展規劃進行了廣泛討論。會議記錄的相關部分摘要載於附錄

B，以供參考。簡言之，當局根據就將軍澳第 86 區進行的有關

規劃和環境評估，即「將軍澳第 86 區規劃研究」，於 1998 年

把該區的工業用地改劃作住宅發展用途。該項研究的結論指

出，第 86 區(即日出康城現址)適合發展住宅。雖然該項研究

認定第 86 區附近有一些限制(包括堆填區)，但在技術上這些

問題並非無法解決。為確保第 86 區的擬議住宅發展不會受到

不應有的不良環境影響，該區在將軍澳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劃為

「綜合發展區」地帶，而在此地帶發展住宅項目，須向城規會

申請規劃許可。申請人須就擬議發展項目提交總綱發展藍圖，

並提供理據及技術評估(包括環境方面)，以支持有關申請。在

連同總綱發展藍圖一併提交的環境評估中，發展商已建議若干

環境緩解措施，例如在鄰近日出康城的環保大道路段鋪設減音

物料。當局已在日出康城發展項目的契約條件中包括實施紓減

環境影響措施的規定。 

 

4. 在 2010 年 7 月，立法會秘書處亦擬備了一份資料便覽

[立法會秘書處文件編號 FS27/09-10]，提交《2010 年郊野公

園（指定）（綜合）（修訂）令》小組委員會，其內說明有關住

宅項目（日出康城）的銷售文件有否提及新界東南堆填區的存

在。資料便覽顯示，首都及領都分別在 2008 年 2 月及 2009 年

7 月開售時，銷售文件並無提及新界東南堆填區的存在。不過，

領峰在 2009 年 11 月開售時，經修訂的《未建成住宅樓宇銷售

說明書作業指引》已於 2009 年 10 月發出，因此其銷售文件已

提及新界東南堆填區的存在。該資料便覽載於附錄 C，以供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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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新界東南堆填區的擴建部分相對較小，政府可否只擴建新

界東北及新界西堆填區？ 

 

5. 這三個策略性堆填區的分布，是經考慮現時及未來的

廢物增長及源頭、交通流量及對附近道路網絡造成的負荷，以

及其他相關環境因素而得出的。這些堆填區位於新界西、東北

及東南，加上廢物轉運站網絡，有利提供一個平衡的佈局，以

配合區域性及全港性的廢物棄置需求。此舉可為公眾提供最有

效的社區服務，而又盡量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6. 正如 2013 年 5 月 20 日公布的《香港資源循環藍圖

2013-2022》(《藍圖》)所重申，適時擴建全部三個堆填區至

為重要。現有的堆填空間根本不足以應付香港的需求，我們有

需要擴建全部三個堆填區，以盡量提高容量。我們必須擴建新

界東南堆填區，因為這個堆填區與鄰近位於將軍澳 137 區的

建築廢物分類設施(負責把惰性填料分類，以供日後再用)及填

料庫(負責貯存填料)，三者產生協同效應，形成本港主要的建

築廢物棄置地點。每日約有 2 320 公噸建築廢物在新界東南

堆填區棄置，佔每日整體在三個堆填區棄置的建築廢物的 

67%。雖然新界東南堆填區擴建計劃只能額外提供約 650 萬立

方米的堆填容量，但這個容量已可在市區及本港東南部維持約

連續 6 年供棄置建築廢物的服務。我們須利用這段時間，策劃

在本港東南部興建永久的建築廢料處理設施作為延續，以便日

後把建築廢物分類，並大批轉運至其他堆填區。如不能擴建新

界東南堆填區，車輛須轉往另外兩個較偏遠的堆填區，會對附

近道路造成沉重壓力。運載廢物的行車量約為    1 000 架

次，須每日多走 60 000 公里，每年額外產生 117 公噸一氧化

碳、76 公噸氮氧化物，更可能造成交通擠塞和噪音影響。 

 

 

公眾關注新界東南堆填區及其擴建部分可能帶來的健康影響 

 

7.  三個堆填區已就滲濾污水、堆填區氣體、地下水、地面

水、海水及沉積物、噪音、塵埃、有機排放物及氣味設置全面

的環境監測系統。自新界東南堆填區在 1994 年開始運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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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我們已定期在那裡監測 39 種揮發性有機化合物1的情況。

我們在近該堆填區邊界的四個角落設置了四個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的監測點，並每季收集樣本，以監測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

濃度。自該堆填區運作以來，所有監測結果均完全符合合約規

定(有關戒備水平定於英國衞生及安全行政部標準中職業衞生

標準的 1%)。 

 

8. 我們亦曾在新界東南堆填區擴建計劃的環境影響評估

中進行癌症健康風險及非癌症健康風險(包括急性及慢性健康

影響)評估。根據評估結果，按既定的本地及國際標準2而言，

由苯及氯乙烯引起的急性及慢性健康影響僅屬輕微。此外，在

所有選定空氣敏感受體(包括日出康城)的不同高度進行量度

後，計算所得的總體癌症健康風險水平低於國際標準，因此總

體健康風險屬於輕微。 

 

 

由於政府一向只強調對基建（硬件）而非減廢及回收目標（軟

件）的需要，廢物管理策略的行動計劃並不完整 

 

9. 在環境事務委員會文件 CB(1) 1079/12-13(01)第 2 節

提及的《藍圖》，已述明香港廢物管理的挑戰和機會，並勾劃

一套全面策略，為未來十年定下目標、政策及行動計劃，以期

解決香港的廢物危機。在減廢方面，我們的目標是最遲在 2022 

年把人均都市固體廢物棄置量減少 40%。為達到這個目標，《藍

圖》建議在三個主要範疇推行政策及採取行動。首先，政府會

同時在多個層面採取行動，透過政策和立法促使行為上改變，

實踐源頭減廢，包括都市固體廢物徵費及生產者責任制。其

次，政府會推出有針對性的全港減廢運動，例如減少廚餘及回
                                                 
1 該 39 種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包括二氯二氟甲烷、氯乙烯、甲醇、乙醇、二甲硫、二硫

化碳、亞甲基氯、哥羅仿、丙酸甲酯、丁-2-醇、1,1,1-三氯乙烷、1,2-二氯乙烷、苯、

四氯化碳、二正丙醚、庚烷、三氯乙烯、丙酸乙酯、丁酸甲酯、甲硫醇、甲苯、丁酸乙

酯、辛烷、丙酸丙酯、1,2-二溴乙烷、醋酸正丁酯、四氯乙烯、乙苯、二甲苯、壬烷、

乙硫醇、萜烯、丙苯、癸烷、二氯苯、檸檬萜、丁(基)苯、十一烷及丁硫醇。 

 
2 有關準則／指引按下列次序作出選擇: 

  香港空氣質素指標 

  世界衞生組織 

  美國環境保護局 

 加州空氣資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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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飲品玻璃樽運動。第三，政府會投放資源建設處理廢物的相

關基建項目，包括有機資源回收中心、轉廢為能的綜合廢物管

理設施及擴建堆填區。 

 

10. 《藍圖》已適切地探討了我們的核心問題，並勾劃出

一套涵蓋中長期目標的全面廢物管理策略，訂下具體行動及時

間表，以展示政府處理本港廢物管理問題的決心。我們預計最

遲在 2022 年，香港的廢物回收、現代焚化及堆填區棄置將分

別佔 55%、23%及 22%。這個比例會較為接近先進經濟體廣為採

用的廢物管理架構。 

 

 

 

 

 

 

環境局／環境保護署 

2013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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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 

 

 

自 2004 年起向西貢區議會提交的諮詢文件摘要 

  

日期 參考檔號 事件 

2004 年 4 月 6 日 SKDC(M) 

18/04-05 

(只提供中文版)

出席西貢區議會會議，向委員簡

介擬為建議的新界東南堆填區

擴建計劃進行的可行性研究和

環境影響評估(環評) 

 

2008 年 3 月 4 日 SKDC(M) 4/08 

(只提供中文版)

就擴建計劃的可行性研究和環

評結果，諮詢西貢區議會 

 

2008 年 11 月 18 日 SKDC(M) 110/08 出席西貢區議會會議，匯報擴建

計劃的進展 

 

2010 年 5 月 4 日 SKDC(M) 68/10 

(只提供中文版)

出席西貢區議會會議，討論因擴

建計劃而對分區計劃大綱圖作

出的修改 

 

2011 年 5 月 3 日 SKDC(M) 72/11 

(只提供中文版)

出席西貢區議會會議，介紹經修

訂的擴建計劃 

 
 

 

 

註 ： 有 關 的 諮 詢 文 件 可 從 西 貢 區 議 會 網 站

(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sk/tc/welcome.html)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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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B 

 

城規會有關將軍澳第 86 區住宅發展的規劃歷史於 2011 年 12 月 9 日的

會議記錄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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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城 規 會 的 會 議 記 錄 可 從 以 下 網 址 下 載 : 

http://www.info.gov.hk/tpb/tc/meetings/TPB/Minutes/m999tpb_c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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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第  1  頁  

資料便覽  
 
 

在新界東南堆填區附近興建的住宅物業的  
售樓說明書內就該設施的存在所作的提述  

 
 
1. 簡介  
 
 
1.1 本資料便覽旨在向  《 2010年郊野公園 (指定 )(綜合 )(修
訂 )令》小組委員會提供資料，說明在新界東南堆填區附近興

建的住宅物業的售樓說明書內有否提及該設施的存在。  
 
 
2. 新界東南堆填區的發展  
 
 
2.1 新界東南堆填區於 1994年 9月開始運作。在 2005年 12月
至 2007年 5月期間，環境保護署就擴展新界東南堆填區的建議

諮詢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 (下稱 "公園委員會 ")。該項擬

議擴展計劃包括佔用清水灣郊野公園約 5公頃土地的建議。在

2007年 5月，公園委員會公布，不會反對新界東南堆填區的擬

議擴展計劃。公園委員會亦建議從該郊野公園已予批准的地圖

剔除建議的佔用部分。  
 
2.2 在上述情況下，當局擬備了清水灣郊野公園的未定案

取代地圖。該未定案地圖由 2008年 11月14日起供公眾查閱，為

期 60日。在 2009年 6月 30日，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批准該未

定案地圖。行政長官在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後，根據《郊野公

園條例》(第 208章 )第 14條作出命令，修訂《郊野公園 (指定 )(綜
合 )令》(第 208章，附屬法例B)，以新的已予批准的地圖取代原

來的已予批准的地圖。該命令將於 2010年 11月 1日起實施。  
 

e(wf)32
文字方塊
附錄 C



立法會秘書處  FS27/09-10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第  2  頁  

3. 在新界東南堆填區附近興建的住宅物業的售樓說明書

內就該設施的存在所作的提述  
 
 
3.1 日出康城是最接近新界東南堆填區的住宅樓盤，該樓

盤屬分期興建及銷售。截至目前為止，該樓盤的第 I期 (首都 )、
第  II 期 (領都 )和第 IIB期 (領峰 )均已建成及出售。經參考當時的

有關未建成住宅物業銷售說明書的指引 1，下表顯示上述日出康

城的住宅物業售樓說明書內有否提及新界東南堆填區的存在。 

 

                                              
1 因應社會人士希望獲得全面而準確的樓宇銷售資料的要求，香港地產建設商

會發出有關未建成住宅物業銷售說明書的指引。遵守這些指引屬個別發展商

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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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日出康城的售樓說明書內就新界東南堆填區的存在所
作的提述  

 

日期  未建成住宅物業的  
銷售說明指引  日出康城的銷售  

2001年6月  有關未建成住宅物業銷售

說 明 書 的 指 引 於 2001 年

6 月發出。該指引並無規定

發展商須在售樓說明書內

顯示堆填區或前堆填區的

存在 (詳情請參閱附錄 I)。

–  

2008年2月  

– 

首都的銷售  

 首都的售樓說明書

內並無提及新界東

南堆填區的存在。  

2008年10月  該指引於 2008年 10月作出

修訂。經修訂的指引並無

規定發展商須在售樓說明

書內顯示堆填區或前堆填

區 的 存 在 ( 詳 情 請 參 閱

附  錄  II)。  

– 

2009年7月  

– 

領都的銷售  

 領都的售樓說明書

內並無提及新界東

南堆填區的存在。  

2009年10月  有關指引於 2009年 10月作

進一步修訂，規定發展商

須在售樓說明書內顯示堆

填 區 或 前 堆 填 區 的 存 在

(詳情請參閱附錄 III)。  

– 

2009年11月  

– 

領峰的銷售  

 領峰的售樓說明書

內有提及新界東南

堆填區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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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於 2001年 6月發出的  
有關未建成住宅物業銷售說明書的指引  

 
 

A.I.1 根據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於 2001年 6月發出的有關未建

成住宅物業銷售說明書的指引，物業位置圖應清楚顯示及指明

在地段界線以外 0.25公里範圍內所有獨立及特建設施，例如：  
 

(a) 診所；  
 

(b) 消防局及救護站；  
 

(c) 殯儀館及墳場；  
 

(d) 司法機構；  
 

(e) 垃圾收集站；  
 

(f) 醫院；  
 

(g) 市場；  
 

(h) 警署；  
 

(i) 公眾停車場及貨車停泊處；  
 

(j) 公廁；  
 

(k) 公共交通總站及鐵路站；  
 

(l) 公共事業設施；  
 

(m) 宗教機構；  
 

(n) 學校；  
 

(o) 社會福利設施；及  
 

(p) 體育設施及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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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於 2008年 10月 10日發出的  
有關未建成住宅物業銷售說明書的指引  

 
 

A.II.1 根據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於 2008年 10月 10日發出的有關

未建成住宅物業銷售說明書的指引，物業位置圖應清楚顯示及

指明在地段界線以外 0.25公里範圍內所有獨立及特建設施，例

如：  
 

(a) 診所；  
 

(b) 消防局及救護站；  
 

(c) 殯儀館及墳場；  
 

(d) 司法機構；  
 

(e) 垃圾收集站；  
 

(f) 醫院；  
 

(g) 市場；  
 

(h) 警署；  
 

(i) 公眾停車場及貨車停泊處；  
 

(j) 公廁；  
 

(k) 公共交通總站及鐵路站；  
 

(l) 公共事業設施；  
 

(m) 宗教機構；  
 

(n) 學校；  
 

(o) 社會福利設施；及  
 

(p) 體育設施及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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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於 2009年 10月 7日發出的  
有關未建成住宅物業銷售說明書的指引  

 
 
A.III.1 根據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於 2009年 10月 7日發出的有關

未建成住宅物業銷售說明書的指引，除 2008年 10月 10日的指引

所訂明的社區設施外，物業位置圖亦應清楚顯示及指明所有獨

立及特建設施，包括但不限於：  
 

(a) 火葬場及靈灰安置所；  
 
(b) 殮房；  
 
(c) 屠房；  
 
(d) 巴士廠及鐵路車廠；  
 
(e) 通風井 (香港鐵路 )；  
 
(f) 圖書館及博物館；  
 
(g) 軍營；  
 
(h) 貨物裝卸區；  
 
(i) 加油站及石油氣加氣站；  
 
(j) 油庫／航空及船舶燃油庫；  
 
(k) 污水處理廠及設施；  
 
(l) 堆填區或前堆填區；  
 
(m) 堆填區廢氣燃燒裝置；  
 
(n) 發電廠及電力變壓站；  
 
(o) 高壓電纜塔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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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續 ) 
 
 

(p) 懲教所／監獄；  
 
(q) 戒毒中心；  
 
(r) 直昇機坪；  
 
(s) 診所；  
 
(t) 消防局及救護站；  
 
(u) 殯儀館及墳場；  
 
(v) 司法機構 (例如法院及裁判法院 )；  
 
(w) 垃圾收集站；  
 
(x) 醫院；  
 
(y) 市場 (例如街市及批發市場 )；  
 
(z) 警署；  
 
(aa) 公眾停車場及貨車停泊處；  
 
(bb) 公廁；  
 
(cc) 公共交通總站及鐵路站；  
 
(dd) 公共事業設施；  
 
(ee) 宗教機構 (例如教堂、廟宇及祠堂 )；  
 
(ff) 學校 (例如幼稚園、小學、中學及職業訓練學校等 )； 
 
(gg) 社會福利設施 (例如長者中心及智障院舍 )；及  
 
(hh) 體育設施及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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